

关于参加“2012年优秀大学生暑期赴天河

社会实践活动”启动仪式的通知

各对接高校：

 现定于7月9日(星期一)上午9:30在区政府大院（天府路1号）1号楼三楼北会场举行“2012年优秀大学生暑期赴天河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”。请各高校所有参加实习人员准时出席仪式。启动仪式后由单位负责人领实习生回各单位开始工作。
    注意事项：

1. 实习人员请带好身份证及学生证并与9:00前出场就座完毕。

2. 上班着装要求得体大方，请勿穿拖鞋、超短裤、超短裙及清凉上装。

3. 正式实习时间从7月9日开始至9月初，上班时间为早8:30至晚17：30。实习期间请各位实习生严格遵守各单位上班制度，任何需求请与实习单位做好协调沟通工作。

4. 实习期间就餐由实习单位根据情况统一安排解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天河区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7月4日
